          
梁河县农业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18〕6号


关于对梁河县十八届人大代表第二次会议第41号建议的答复

[bookmark: _GoBack]熊朝国代表你好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解决芒林村林红养殖专业合作社烟夹的建议”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感谢你对烤烟工作的关注，烤烟是我县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，促进了农民增收，今后还需你进一步关注全县烤烟产业发展。你反映的烟夹问题提得很好，有利于烟农节本增收，我们将积极与香料烟公司梁河生产科、曩宋烟叶收购站协调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争取林红养殖专业合作社租用烟夹时给予优惠，同时积极向上争取项目，力争将烟夹纳入扶持范围。
衷心感谢您把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建议反馈给我们，以后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农业，并提出更多宝贵意见，为农村的和谐发展做出新贡献。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6166123。





梁河县农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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